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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實現並造福全民的政策淪為幻夢。本席不希望自由經濟

示範區又只是美麗的空中樓閣，經建會應加快相關政策研擬

、儘早實施，不能讓台灣國際競爭力繼續不斷流失，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總統與吳前院長於去年拋出我國成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宣示，經濟部便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擬定「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構想」提報行政院會通過。今年陳院長上任後，依指

示將相關業務規劃移交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二、依照去年經濟部所擬定之規畫構想，自由經濟示範區將以自由貿易港區為核心，連結現有

各類型園區並進行物流、創新研發、投資鬆綁等資源整合，形成一個在法令規定、優惠措

施、經貿自由及行政效率等，均優於既有園區之具高度國際競爭力的商務活動區域，未來

還要擴及到示範區所在的行政區，並以達到全台「自由貿易島」為長期目標。 

三、經濟部原來構想，認為涉及層面非常廣泛且複雜，因此，需有較長時間、分階段來推動，

需用 1 年時間提出具體計畫，指定專責單位來執行，並於 2 年內完成立法工作。而現今業

務已經移交經建會，相關期程規劃是否有所變動，以經建會 101 年 3 月 14 日之施政報告中

僅有六行的敘述以觀，目前無法得知。 

四、以法制面而言，包括法規鬆綁、行政效率、創新研發等目標，我國現今之各類型園區，無

論自由貿易港區、國際機場園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生物科技園區、

創新園區、軟體園區等，都已經有相關法律規定規範，例如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以

及國際機場發展條例，皆已經針對園區內特設管理機構、得享有之法規鬆綁、租稅優惠等

定有相關規定。未來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制度面部分得以各類型園區現有的法制架構為

基礎，將各園區法令互有競合及未盡完善之處，加以修改或訂定特別法，使未來經濟示範

區內各類型園區、港口、機場及公司之經營得以一體適用，毋需重新進行大規模之法制研

擬。 

五、在現有法規基礎下，經建會應尋找於最短時間內可以成立經濟示範區之位置所在。如欲建

立具有高度國際競爭力的商務活動區域，其地點選定應考量在已經有自由貿易港、範圍內

或鄰近區域已經有諸多現有各類型園區、擁有完善的基礎建設及優質勞動力等優勢條件的

地點。亦及，找尋我國目前已經有四大內涵的地點，而非找尋一個地點重新規劃以達成四

大內涵。 

六、本席認為，經建會當前當務之急，是在現有法規基礎下，進行全盤整合之工作，尋找最適

合之位置，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而非在白白浪費時間在繁瑣的政策研擬之中。 

（五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教育部長日前提出兩個願景、八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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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之施政藍圖，甚為期許。尤其；當部長特別強調，12 年國

教若推動成功，就有機會培養下一個林書豪時，本席真是感

慨良深；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攸關國

家發展的基礎建設，12 年國民教育的推動，不但是核心工作

，更將面臨最大挑戰，一旦 12 年國教穩健上手、順利推動，

則各項施政主軸的實現，便能夠出現「水到渠成」的良性互

動成效。不過，這項重大政策仍有許多觀念和準備工作尚待

釐清與落實。其中最大障礙，是民眾的觀念仍深陷在「升學

窠臼」中，致無法達成推動 12 年國教的共識。12 年國教的目

的是要減緩學生升學壓力，可是目前部分縣市仍反其道而行

，不僅不優先增加弱勢高中職的補助額度，反而持續投入大

量經費創造「新明星高中職」。因此；如何儘速推出公平、

可受驗證的多元入學管道，應是推動 12 年國教讓家長及學生

都能安心的首當事務。從而實現「培養社會好國民、世界好

公民、讓國家更有競爭力、人民生活更美好」的教育理想，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教育部長日前在主持上任後首次媒體記者會時，提出兩個願景、八項主軸之施政藍圖。其

中，營造優質教育環境、培育國際競爭力人才，是未來兩大願景，而包括幼教整合、穩健

推動十二年國教、振興師道、打造東亞高教重鎮、強化弱勢扶助、構建終身學習社會、推

展全民運動，以及培養國際級人才，則是教育部未來兩年優先推動的八件事。從教育部的

施政藍圖規劃可知，今後只要逐步落實相關政策作為，不僅我國的教育品質得以大幅提昇

，更將為「黃金十年」願景奠下可大可久基礎，對國家的進步發展發揮極其積極正面的作

用。 

二、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攸關國家發展的基礎建設。綜觀教育部所提八

項施政主軸，其中，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動，不但是核心工作，更將面臨最大挑戰，一旦

十二年國教穩健上手、順利推動，則各項施政主軸的實現，便能夠出現「水到渠成」的良

性互動成效。 

三、自民國一百零三年起正式邁向十二年國教新時代。不過，這項重大政策仍有許多觀念和準

備工作尚待釐清與落實。其中最大障礙，是民眾的觀念仍深陷在「升學窠臼」中，致無法

達成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共識。如十二年國教的目的是要減緩學生升學壓力，並引導學生適

性發展、維持基本學習能力，政府就應辦好每個學校，並把落後的學生拉上來，可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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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縣市卻仍反其道而行，不僅不優先增加弱勢高中職的補助額度，反而持續投入大量經

費創造「新明星高中職」。此外，長期以來，高中職、國中、國小間的互動不足，導致對

十二年國教的解讀各自不同，也是相關共識尚無法建立的原因。 

四、十二年國教雖分成前九年國中小學的義務教育，以及後三年的高中職基本教育。但實際上

，高中職、國中及國小的教育目標和教學內容都各自成一單元，並未形成統整的十二年國

教系統。因此；如何落實及將各環節連接，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成功與否關係至鉅。換

言之；如何推出讓家長及學生都能安心，且公平、可受驗證的多元入學管道，應是當前有

關單位首應解決之急務。 

五、教師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人物，也是十二年國教推動成功的樞紐，但是從學校午餐指導

費事件可看出，教師原本應該是「志業」，如今卻慢慢轉變成「職業」。因此，教師團體

要求釐清權利義務固然重要，但社會對教師有更高的期許，教育部要設法讓教師找到成就

，以當老師為志業。所以有關中小學校教師評鑑，就不能為評鑑而評鑑，而是要以「振興

師道」為目標。總之，十二年國教的推動與打造東亞高教重鎮、建構終身學習社會、推動

全民運動等都息息相關，因此，特別呼籲審慎為之，從而實現「培養社會好國民、世界好

公民、讓國家更有競爭力、人民生活更美好」的教育理想。 

（五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馬總統在出席「一○一年國際婦女節

茶會」時，強調性別平等實踐的重要性，並肯定女性對國家

社會發展的卓越貢獻，甚表讚許。事實上，自馬總統就任後

，從女性在內閣被拔擢的重視，及各政府部門（單位）任用

人數的增長、政府在保障婦女權益的努力，都充分展現我國

在消除性別歧視與保障婦女權益的決心。近 20 年來，聯合國

更全力推動「性別主流化」概念，希望各國創造出一個符合

性別平等的社會。我國目前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從陸續

完成「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家庭暴

力防治法」等強化性別平權的重要立法，不論就保障婦女安

全、落實性別平等、促成兩性共治議題上；在在顯示政府對

性別平權的重視與努力。預估到民國 103 年，我國女性人口

將超過半數，這表示女性在臺灣社會及未來發展的角色將愈

形重要。本席對以往婦女權益的提昇雖深感驕傲，但未來政

府如何配合國際潮流，在既有的基礎上，強化與民間在婦女

權益及性別平權工作上的夥伴關係，促進國內外婦女組織的

緊密聯繫，共同面對各項挑戰，克服各種困境等，都需要更


